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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连锁系统加盟协议 

 

本协议由加盟中频连锁系统的用户（以下简称甲方）与厦门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乙方）签订。甲乙双方就乙方为甲方免费提供在中频连锁系统开设分店，以方便甲方更好

的开展互联网业务服务等相关事项达成以下条款，以兹共同遵守。 

一、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可通过乙方提供的中频连锁系统进行域名、虚拟主机、企业邮局、OA、CRM 等产品的

网络实时交易，并可添加自己的产品。 

2. 甲方可运用中频连锁系统后台提供的工具进行设置、管理前台系统。 

3. 甲方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任何法律法规禁

止的有害信息。甲方对其经营行为和发布的信息违反上述规定而引起的任何政治责任、法

律责任以及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4. 甲方不得自己或允许他人进行下列行为，否则甲方须对违反本款义务而给乙方和乙方用户

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A. 利用乙方提供的中频连锁系统功能和技术支持，散发包含反动、色情或其它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的有害信息的电子邮件； 

B. 进行任何改变或试图改变乙方提供的系统配置或破坏系统安全的行为，或利用乙方系统

漏洞、技术漏洞、安全漏洞任意使用乙方中频连锁系统服务或进行影响乙方系统安全的

行为； 

C. 利用中频连锁系统提供的在线测试功能进行非常规的域名查询； 

D. 其它超出中频连锁系统定制的服务规格的行为； 

E. 国家相关法规禁止的行为。 

5. 甲方有义务及时向甲方所在地通信行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或备

案登记证。甲方保证在进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应获得事前许可或备案方可开展的

其它互联网活动时，必须经各主管部门审批方可开展。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拥有本协议所称中频连锁系统的所有权。 

2. 乙方对甲方所开设的连锁店有管理等权利。 

3. 在甲方出现违反义务的情况时，乙方有权终止甲方连锁店的运行，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甲

方违反有关义务给乙方及乙方其他用户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对于甲方因在连锁店发布任何违法信息或产品而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负，乙方不承担任何

责任。 

5. 若甲方未经审批自行开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应获得事前许可或备案方可开展的互

联网活动的，乙方有权关闭其连锁店，甲方已支付的费用不予退还。 

6. 乙方须向甲方提供中频连锁店，并进行日常维护。 

7. 在甲方依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乙方保证甲方的连锁店正常运行，系统稳定

可靠，如确实必须暂时关闭连锁店，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 

8. 乙方不得无故破坏或干扰为甲方提供的服务，并尽力为甲方解决由于第三方人为操作出现

的故障。 

9. 乙方为甲方在线维护甲方客户(包括甲方)所提交的维护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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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责条款 

1. 鉴于计算机及互联网的特殊性，因黑客、病毒、电信部门技术或政策调整等引起的事件，

或乙方为进行服务器配置、维护而短时间中断服务，或由于 Internet 上通路的阻塞造成甲

方中频连锁系统访问速度下降，不属于乙方违约，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2.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为政府禁令、罢工、现行生效的适用法律或法规的变更、洪水、火灾、

爆炸、雷电、地震、风暴、停电、通讯线路中断、他人蓄意破坏、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

入侵或发作、电信部门技术、政策、政府管制等及其它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和

不可控制的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的影响，从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或迟延履行本协

议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但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自事件结束之日起七日内，将事件

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于事件结束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

部分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的证明。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损失，并

在事件消除后协商恢复本协议的履行，除非此等履行已不可能或者不必要。 

3. 在履行本协议时，乙方对因第三方的过错或延误而给甲方或者其他方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

任。乙方对通过甲方间接接受乙方服务的第三方的损失不负责任。 

四、争议解决 

1. 凡因订立、解释、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解决或者协商不成，双方决定交由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庭由

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 

2. 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条例和计算机行业惯例。 

五、附则 

1. 甲乙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完整履行本协议。 

2. 本协议的有关条款或者约定若与双方以前签署的有关条款或与以前的有关陈述不一致或相

抵触的，以本协议为准。 

3.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做出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协议及中频连锁系统功能最终解释权归厦门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